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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孩子多的家庭赡养纠纷也不少

老老人人无无奈奈将将孩孩子子告告上上法法庭庭

本报聊城10月10日讯 (见习
记者 马雷雨 通讯员 冉德
玉 孟伟) 今年7月1日，新修订
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正式实
施，为庆祝我国第一个老年节的
到来，聊城市法律援助中心于10

月8日在聊城市人民公园开展了
“敬老助老”法律援助宣传活动。

据了解，早在1999年，聊城
市、县(市、区)两级法律援助中心
就在同级老龄委设立了老年人
法律援助联络站，建立了正常的
工作联系机制。2012年聊城市共
办理老年人法律援助案件670件，
占全部法律援助案件的24%。从
2013年年初至今，全市已办理老
年人法律援助案件459件，占全部
法律援助案件的33 . 5%。

据聊城市法律援助中心的
工作人员介绍，聊城市法律援助
将《法律援助条例》中没有明确
规定，但老年人现实生活中确需
得到法律帮助的例如婚姻、家
庭、继承等案件，包括相应的公
证事项，纳入法律援助的范围。
对于老年人因赡养纠纷申请法
律援助的案件，不再进行经济困
难状况审查，可以直接受理并指
派律师提供法律援助。对于老年
人申请法律援助的事项，给予优
先受理、优先指派、优先办理；对
于书写有困难的老年人，可由工
作人员代为书写申请材料；对于
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可以提供上
门服务，使老年人足不出户即可
享受到优质法律援助服务。

今年全市共办理

老年人法援459件

六旬痴呆老人

走失半月无音讯

本报聊城10月10日讯 (记者
郭庆文 ) 9月26日，临清市大

辛庄镇董庄村一名68岁老人走
失。老人名叫刘保峰，患有痴呆
症，身高175厘米，头发全白，留
有白色八字胡，不爱说话，经常
低头走路。走失时穿方格褂子、
深蓝色裤子，脚上穿拖鞋。

据老人的外孙李先生介绍，
老人经常到镇上溜达，9月26日出
门后就再也没有回来。家人向东
到康庄，向西到烟店，向北到河
北都找了，均没有找到踪迹。10月
7日，有人提供线索称曾在斗虎屯
镇见到过老人，但亲戚朋友在镇
上找了两天，也没有任何消息。

截至到10日，老人已经走失
半月，现在天气变凉，他的家人
非常担心，如有见到刘保峰老人
的热心读者，请及时拨打李先生
电话13780708157、15206586278或
本报热线8451234。

家有老人的市民，不妨制
作一张身份卡，上面写清楚老
人的姓名、家庭住址及联系电
话，放在老人的衣袋内或是戴
在老人脖子上。有条件的也可
以为老人购买带有GPS功能的
手 机 、 手 镯 、 鞋 子 等 随 身 物
品。

杨老太今年9 0岁。养育
了6个儿子，大儿子7 1岁，最
小的儿子56岁。俗话说“家有
老人是个宝”，一家人有个老
母亲那是多么幸福的事情。
没想到杨老太的儿子却把老
母亲视为多余，杨老太这么
大年纪，一顿饭不做就要饿
肚子，且平时不给老人一分
钱。岁月不饶人，杨老太眼看

一天比一天年纪大，自己行
动不便又没人伺候。于是在
今年 4月份将几个儿子告上
法庭，请求法院判令几个儿
子给一定的生活费和住院期
间的费用。

法院立案后，向老太太
的儿子们下达了开庭传票。
个别儿子还对老太太的起诉
感到习以为常，并不觉得是

件丢人的事，还有的儿子认
为母亲不懂事，来到法庭还
对母亲说三道四。经过法官
耐心细致地做工作，最后，达
成如下协议：杨老太的生活
费8元/天，由七个儿子均摊。
杨老太可以选择去任何一个
儿子家生活或由七个儿子轮
流每天送饭。杨老太的医疗
费用按实际支出减去医疗保

险费报销的平均分摊，每年
计算一次。

老人家虽然9 0多岁了，
看上去还很壮实，也很精神。
法院的工作人员在跟老人聊
天时，老人讲：“我并不愿意
告他们，我没办法，平时一分
钱不给我，我看看别的老人，
再看看我，还不如有闺女的
享福呢！”

母亲上了年纪，孩子视其为多余

东昌府区的郝老太太今
年86岁，育有7个儿子，其中老
二、老四相继死亡。老五多半
辈子没能娶上媳妇，一直跟郝
老太生活。前年，老五从外面
领了个40多岁的媳妇，还带着
两个近成年的孩子。之前宽敞
的宅院立刻觉得紧张，老五跟
媳妇需要独立的两间房，两个
近成年的男女孩子需要两间
独立的房。老太太只好自己另

找房子住。后来，郝老太太找
村干部协调五个儿子合伙凑
钱给自己盖房，结果儿子们不
同意。眼看村干部协调不成，
老太太将儿子告上法庭。

法官通过了解得知，郝老
太几个儿子除老五外，其他均
表示可以让母亲和他们一起
住，谁知郝老太脾气也很倔
强，哪个孩子也不跟，就是要
几个儿子给盖新房自己一个

人住。修屋盖房在农村是一件
大事，需要花好几万钱，郝老
太太的几个儿子经济条件并
不宽裕，即使判了，盖房是一
种行为，他们几个儿子也不会
说盖就盖，法院也不能强行让
他们盖。法官考虑到案件特殊
性，只好一遍又一遍地给郝老
太做工作，让老太太放弃盖房
的要求，跟其中一个条件好一
点的儿子居住。

法官经过多次了解，得知
村里有一户人家全家搬到城
里去了，院子闲着没人住。经
跟院子的主人协商，房主答应
出租给老太太居住。就这样，
法官让老太太的儿子将闲置
的院子租下来，清扫干净，简
单地修饰一下，让老太太搬了
进去。租金由几个儿子均摊，
轮流照顾，这才了结了老太太
的心病。

领回家个媳妇，赶走了老母亲

庞老太今年75岁，育有4
个儿子。大儿子和小儿子都在
城里住，生活条件较好，对老
人照顾得也很好。二儿子和三
儿子跟老太太生活在农村，条
件比大哥、小弟稍差些，经常
跟老人在一起生活可能小摩
擦就多一些。老二对母亲不好
也不孬，平时想起来就给母亲
点钱，买点好吃的给母亲送

去，总体上对母亲还过得去。就
是老三跟老太太的关系处理得
不太好，一年到头不给老太太
钱，也不给她买任何东西。其他
几个儿子看不下去，于是发动
母亲去法庭告老三。庞老太太
今年5月28日向法院递交了诉
状，状告4个儿子对自己抚养，
每人每月支付生活费200元，医
疗费4被告平均摊。

开庭审理时，被告老大、
老四称：“原来都养着老人，承
担的份额不一，土地老二、老
三种着，我们每年给老人点粮
食。可是，现在物价高了，母亲
的生活费也应该增长，我们建
议 每 年 每 人 给 原 告 老 母 亲
1000元。”老二也觉得以前给
的少，同意涨到1000元。结果
老三不干，只同意每年给800

元，后来经过法官用比较法做
工作，最后，老三同意每年拿
1 0 0 0元给老母亲。在医疗费
上，庞老太想让4个儿子提前
拿出600元，以备有病有灾经
费困难时用，结果其他三兄弟
同意，还是老三不同意。因为，
老人还没有生病，也不知道花
多少钱，对于老太太的这种想
法，法官给予驳回。

一个儿子不孝，4兄弟全成被告

近日，东昌府区法院开庭审理了三起赡养纠纷案，三起案件的原告都是80多岁的孤独老母。这三位老母
亲最少的生了4个儿子，最多的生了7个儿子。没想到年纪大了孩子却不愿意赡养她们，不愿在她们身上花一
分钱。法官在审理这些赡养纠纷案时，发现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不孝，而是个别子女对老人不好，从而影响
到整个家庭的和谐。

案件一

案件二

案件三

本报见习记者 马雷雨 通讯员 崔希珍

聊城市司法局在人民公园开展“敬老助老”法律援助活动。 本报记者 李璇 通讯员 孟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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